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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大 学 农 学 院
2026〔7〕号

农学院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

考核办法与工作细则

根据学校《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2022 年修

订）》（西大教字〔2022〕105 号）要求，以及教务处《关于开

展 2026 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，为做好我院 2026

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与工作细则。

第一条 成立农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小组，负责制定、公

布本学院 2026 年转专业具体实施方案与工作细则，并做好宣传

教育和组织落实工作，确保转专业各环节工作按学校的要求顺

利进行。小组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张积森

副组长：韦燕燕

成 员：韦茂贵 徐记迪 郑德洪 唐新莲 肖冬

秘 书：张博

第二条 农学院各专业接收转入和转出人数计划（最终人数

以教务处招生管理岗公布为准）

2026 年接收转专业人数按照《关于开展 2026 年普通本科生

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执行，各专业具体人数见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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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2026 年农学院各专业接收转入学生人数计划

专业名称

2024级 2025 级

招生录取

人数

接收转入

计划人数

招生录取

人数

接收转入

计划人数

植物生产类 248 23 300 30

农业资源与环境 60 6 60 6

智慧农业 0 0 40 4

第三条 农学院各专业允许转出人数

2026 年允许转出人数按照西大教〔2022〕105 号《广西大

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》和《关于开展 2026

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的办法实行，各专业具体允

许转出人数见表 2。同时，各专业转出人数还需符合以下情况：

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第四条第一款（以下简称低转高）和第

二款（以下简称高转低）的学生使用计划转出名额。符合《实

施办法》第四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学生视具体情况名额另算。

对于符合“低转高”的学生，拟转出学生根据该专业年级

正考加权平均成绩由高到低确定；对于符合“高转低”的学生，

拟转出学生根据该专业年级成绩最大值的加权平均成绩由高到

低确定。

当某专业年级“低转高”或“高转低”其中一类申请人数，

不超过计划转出名额的 50%，空出名额可在本专业内机动调配使

用。当某专业年级“低转高”与“高转低”申请人数，同时超

过计划转出名额的 50%，则对超出 50%部分的学生，统一按照该



第 3 页 共 6 页

专业年级成绩最大值的加权平均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依序确定

名额归属。

表 2 2026 年农学院各专业允许转出学生人数计划

专业名称

2024 级 2025级
招生录取

人数

转出计划

人数

招生录取

人数

转出计划

人数

植物生产类 248 5 300 14

农业资源与环境 60 1 60 3

智慧农业 0 0 40 2

第四条 学生转专业申请条件和要求

申请转专业学生需符合《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

法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西大教字〔2022〕105 号）和《关于开

展 2026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所规定的条件和要求。

1．2026年允许转专业学生为 2024级和 2025级在校普通本

科学生。

2．学生在校期间可获得一次转专业机会，已经转过专业的

同学本次不能再申请。

3．依据《实施办法》第四条第一款申请转专业的学生，需

完成教学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应修课程，且所有修读课程正考

及格，否则不予按照第一款提出申请。

4．学院内各专业间转出或转入人数按照表 1和表 2的计划

人数执行。未在计划中列明的专业，统一纳入大类招生专业计

算转出人数和转入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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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办法

对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的学生（包括提出在院内转专业

申请的学生），由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考核小组组织考核，具

体方案如下：

1．审核申请材料

根据《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》

西大教〔2022〕105 号规定的本科生转专业条件，审核申请人的

材料，确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。

2．面试

由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考核小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

统一面试，给出面试成绩。

3．总成绩排名

根据总成绩对通过审核和面试的申请人按专业和年级排名，

即申请转入同一年级同一专业的学生按总成绩排序，按总成绩

由高到低录取。

总成绩=加权平均成绩×60%+面试成绩×40%

4．公示和上报

考核结束后，在规定时间内将考核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结

束后将结果报教务处。

第六条 转专业工作安排

1．4 月 9 日前，学院公布本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与

工作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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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6 月 8 日前，教务处招生岗审核并公布学院转专业接收

人数计划。

3．7 月 17 日前，学生可在广西大学招生信息网查询专业录

取情况，招生管理岗联系电话：3232999。

4．7 月 17日前，申请转专业学生自行下载申请表并按要求

填写，交至所在学院，过期不再受理。

5．8 月 8 日前，学院公布各相关专业年级的正考加权平均

成绩的专业排名情况。学生核对课程、学分、成绩，如有疑问，

须向学院书面提出。学院教学办公布获得转出原专业资格的学

生名单，并负责填写学生提交的申请表中专业正考加权平均成

绩以及专业排名情况等信息。




